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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宙邦”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Capchem Poland Sp. z o.o.（以下简称“波兰新宙邦”）

和全资子公司新宙邦（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新宙邦”）日常经营和

业务发展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波兰新宙邦及

香港新宙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上述两家子公司可循环使用以及相互调剂。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具体担保

金额及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跨境担保

如涉及到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则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执行。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及其子公司签署上述事项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

项法律文件，授权公司财务中心办理具体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

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Capchem Poland Sp. z o.o. 

1、公司名称：Capchem Poland Sp. z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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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号：0000735631(KRS 登记号) 

3、注册地址：ul. WIOSENNA, nr 12, 63-100 SREM 

4、股本：28,153,250 兹罗提 

5、经营范围：制造其他有机基本化学品，批发其他中间产品，非专业批发

贸易，金融控股活动，购买和出售房地产，租赁和管理房地产，总部和控股公司

活动，商业和其他管理顾问活动，其它技术研究和分析，自然科学和工程的其他

研究与实验开发等 

6、Capchem Poland Sp. z o.o.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公司持有波兰新宙邦 90%股权 

8、2022 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6,968.35 1,282,501.50  

利润总额 -5,598,576.87 -5,300,909.98 

净利润 -5,598,576.87 -5,300,909.98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095,364.12 325,849,812.19 

负债总额 50,564,285.76 151,528,152.4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0,564,285.76 151,528,152.4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61,531,078.36 174,321,659.75 

（二）新宙邦（香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宙邦（香港）有限公司（CAPCHEM (HONGKONG) 

CO .,LIMITED） 

2、登记证号码：38899279-000-01-20-9 

3、地址：香港上环永乐街 148 号南和行大厦 19 楼 19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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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182,228,491.89 港币 

5、业务性质：销售化工产品 

6、香港新宙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香港新宙邦 100%股权 

8、2022 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232,692.24 4,533,271.87 

利润总额 6,628,320.99 -1,212,101.82 

净利润 6,628,320.99 -1,273,619.64 

项目 2022年度（经审计） 2023年1-6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978,602.54 187,630,629.00 

负债总额 2,429,371.06 4,908,943.04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29,371.06 4,908,943.0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净资产 130,549,231.48 182,721,685.9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公司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

情况与资金需求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关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方式

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审议意见如下：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支持子公司

的经营发展，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子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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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正常，信用情况良好，具有相应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

围之内。 

其中上述被担保对象波兰新宙邦经营业务正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良

好，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控制被担

保对象的经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督和管控，担保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波兰新宙邦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

提供反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风险可

控，且有助于子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为波兰新宙邦、香港新宙邦提供担保的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波兰新宙邦、香港新宙邦，目前经营状况良好，银

行的信用记录良好，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

本次担保的事项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5,000万元，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58%，均系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亦不存在涉及诉

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责任的担保。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是

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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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已按《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保荐机

构对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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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  夏                   刘永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